附件2：
线上课程考核基本要求

线上考核分笔试和非笔试两类，笔试包括开卷和闭卷方式；非笔试包括口试、答辩等方式。对于通过线上实时授课平台或第三方在线考试平台进行的考核需单独申请，待学校确认具体流程、公平性、安全措施后才能组织实施。线上非笔试考核由开课单位审批报教务处备案后组织实施。线上笔试（开卷、闭卷）按以下原则进行组织实施：
1.线上笔试（开卷、闭卷）以开课单位为主考单位、学生所在单位为协作单位共同实施。主考单位、协作单位要加强考试组织管理、巡视检查，及时协调解决突发情况，保障考试工作顺利完成，考试的组织、管理及存档要求须按《东北大学本科生课程考核管理实施细则》（东大教字2019[77号]）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
2.主考单位要提前做好考试准备工作，提前组织教师结合线上考试的特点进行命题（试题的内容、题型、题量等要充分考虑网络远程考试的特点和要求）、确定考试时间（考试时长不应低于一小时）、公布考试方案并提前做好监考教师及考生培训工作。命题教师需提交A、B 两套试卷，按学校程序要求随机抽取其中一套作为考试试卷，其余试卷作为补考及备用试卷。
3.主考单位及协作单位应安排监考教师在线监考以保障考试的公平性，监考教师应确保监控到所有参加考试学生的视频及音频信息，并使用录屏软件保存监考过程影像资料备查。
4.每考场应配备监考教师2人，每考场考生人数最多不超过40人。监考教师须严格执行《东北大学监考人员工作职责》中的相关规定，准确核验考生身份信息、清点考生人数并灵活地采取更加适合线上考试的方式进行考试过程管理。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须填写《线上考核记录单（线上教学期间使用）》（附件3）至教务处备案。
5.主考教师可提前5分钟通过微信、QQ群等途径统一发布试题，学生接收试题后手写答卷，答卷要求统一使用A4 幅面白纸，考试结束后所有学生停止答题，在规定时间内将答卷拍照并发送至主考教师指定的平台或系统（不可通过QQ群、微信群等公众渠道发送），手写答卷作为课程考核的原始资料，须在返校后统一提交主考教师备案。
6.以线上闭卷形式考核的课程，学生交卷前不得离开摄像头范围；以线上开卷形式考核的课程，学生交卷前，在征得监考教师允许的情况下，可离开摄像头范围1次且时长不得超过3分钟。如学生无故离开摄像头范围超过规定的次数、时长，或无故未在规定时间提交答卷，主考教师有权判定学生本科考试成绩无效，按0分计入成绩和绩点。如确因特殊原因（如网络及设备故障、临时停电、身体原因等）造成上述情况，学生须提供证明材料交开课单位统一认定，经认定情况属实后，本次考试成绩无效但不计入成绩和绩点，开课单位另行组织补考（按正考对待），补考形式及时间待定。
7.协作单位应加强诚信考试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严谨的学术作风。如在考试过程中发现学生违纪、作弊等情形，依据《东北大学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处理办法》（东大校字〔2017〕67号）予以处理。

